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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資賦優異學生安置作業注意事項 

中華民國102年6月府教特字第1020179194號函發布 

一、 彰化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規範各類資賦優異學生（以下簡稱資優生）安置事

宜，特訂定本注意事項。 

二、 本注意事項所稱資優生，係指經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以下簡稱鑑輔會)

鑑定通過之各類資優生，惟不含降低入學年齡或縮短修業年限申請鑑定通過安置之

學生。 

三、 彰化縣（以下簡稱本縣）資優生安置型態包含資優資源班、資優巡迴輔導班、特殊教

育方案（資優類），通過鑑定之資優生得擇一安置。 

資優生安置流程如下（附圖一）： 

（一）學生至學校輔導室或教務處報到後，請繳交安置同意書（附件一），未於期限

內報到者視同放棄。 

（二）學校將前款同意書影本與安置意願彙整表（附件三）送本府審查，審查通過後

始得安置。 

四、 資優生申請重新安置，其類別包含校內更改安置、跨校重新安置。 

申請重新安置流程如下（附圖二）： 

（一）經原安置學校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以下簡稱特推會）召開會議，將特推會會

議紀錄及重新安置申請表（附件四）送本府審查。 

（二）本府審查通過後始得重新安置，重新安置申請表將歸還原安置學校。 

（三）申請校內更改安置型態，請原安置學校配合相關法規辦理；申請跨校重新安置，

請新安置學校依第三點規定辦理。 

五、 外縣（市）資優生轉入本縣，接受轉入之學校應檢附該生戶籍資料、外縣市鑑定證明、

資優生個別輔導計畫、特推會會議紀錄及重新安置申請表（附件四）等資料送本府審

查，鑑輔會審查通過後始得提供資優教育服務。 

本縣資優生轉出外縣（市）或國外，須報本府核備。 

六、 資優生申請放棄安置，指學生家長或監護人同意放棄學生因資優生身分，所享有之

特殊教育法暨其施行細則與其他子法、本縣資賦優異相關法規，明定提供之特殊教

育相關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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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放棄安置流程如下（附圖三）： 

（一）家長提出放棄安置，學校應召開會議邀請家長充分溝通並確實告知相關權利及

義務事宜，俟家長審慎考慮後取得放棄安置同意書（附件二）。 

（二）安置學校將前款同意書送本府審查。 

（三）經鑑輔會審查通過後，就讀學校將不再提供其資優教育相關服務。 

（四）申請放棄安置之學生，欲回歸資優班就讀者需參加下一階段資優鑑定。 

七、 資優生如有適應不良情形，經學校輔導確實無法適應時，其流程如下： 

（一）學校針對適應不良學生提出輔導計畫，報本府審查。 

（二）經學校輔導ㄧ學期後確實無法適應，得由學校召開特推會邀請家長與會，同

意放棄資優教育服務，學校將特推會會議紀錄送本府審查。 

（三）鑑輔會審查通過後，就讀學校將不再提供其資優教育服務。 

八、 國中三年級及國小六年級如需資優班就讀證明，請學校視學生實際授課情形填據接

受資優教育服務證明（附件五），完成校內核章即可。 

九、 資優生若申請第四點至第六點之服務，學校應於每年二月及八月檢附相關資料報本

府辦理。 

十、 通報網作業流程如下（附圖四）： 

（一）新鑑定通過之資優生，應至通報網新增該生基本資料。 

（二）轉出、放棄身分及適應不良之資優生，請學校至通報網刪除該名學生；轉入之

資優生，請學校至通報網新增該生基本資料。 

（三）校內更改安置之資優生由本府教育處至通報網更改安置型態。 

（四）國中三年級及國小六年級之資優生，請學校於六月底前至通報網刪除該名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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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彰化縣資賦優異學生安置同意書 

本人            通過彰化縣      學年度 

□一般智能 
國中/小資賦優異鑑定 

□學術性向（□語文類□數理類） 

同意參加「資優資源班」服務安置，平時就讀普通班，在原校部

分時間接受資優資源班教學輔導服務。 

此致 

彰化縣         國民中/小學 

    學生簽章：              

    家長簽章：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學校特殊教育推行 

委員會核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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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彰化縣資賦優異學生安置同意書 

本人            通過彰化縣      學年度 

□一般智能 
國中/小資賦優異鑑定 

□學術性向（□語文類□數理類） 

同意參加「資優巡迴輔導班」加深加廣充實課程之服務安置。平

時就讀普通班，在原校部分時間接受資優巡迴輔導教學輔導服務。 

此致 

彰化縣         國民中/小學 

    學生簽章：              

    家長簽章：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學校特殊教育推行 

委員會核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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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彰化縣資賦優異學生安置同意書 

本人            通過彰化縣      學年度 

□一般智能 
國中/小資賦優異鑑定 

□學術性向（□語文類□數理類） 

同意參加「特殊教育方案（資優類）」加深加廣充實課程之服務

安置。平時就讀普通班，在原校部分時間接受特殊教育方案教學輔導

服務。 

此致 

彰化縣         國民中/小學 

    學生簽章：              

    家長簽章：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學校特殊教育推行 

委員會核章 

 

 

 

 

 



6 

附件二：彰化縣資賦優異學生放棄安置同意書 

第一聯：學校存查聯 

姓名  身分證字號  電話  

本人自願放棄資優安置資格，絕無異議，特此聲明。 

 

彰化縣         國民中/小學 

                                                學生簽章：                     

                                  家長雙方(或監護人)簽章：                     

                                                                               

 

                                                    日期：   年   月   日 

學校特殊教育推行

委員會核章 

 

 

 

------------------------------------------------------------------ 

彰化縣資賦優異學生放棄安置同意書 

第二聯：學生存查聯 

姓名  身分證字號  電話  

本人自願放棄資優安置資格，絕無異議，特此聲明。 

 

彰化縣         國民中/小學 

                                                學生簽章：                     

                                  家長雙方(或監護人)簽章：                     

                                                                               

 

                                                    日期：   年   月   日 

學校特殊教育推行

委員會核章 

 

 

 

 

※注意事項 

ㄧ、學校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於同意書核章後，將第二聯撕下由學生領回，第一聯由學校存

查。 

二、完成上述手續後，學生將安置於普通班，學校將不再提供其資優教育相關服務。 

三、同意放棄安置資格手續完成後，不得以任何理由撤回，請考生及家長慎重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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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彰化縣   學年度資賦優異學生安置意願彙整表 

學校： 

鑑定類別：□國小資優鑑定  □國中資優鑑定 

學生姓名 班級 資優類別 安置意願 備註 

  
註 1 註 2 

 

     

     

     

     

     

     

     

     

     

     

     

     

     

     

     

     

     

 

註 1：1.一般智能資賦優異、2.學術性向資賦優異（數理類）、3.學術性向資賦優異（語文類） 

註 2：A.資優資源班（該校有設班才可填寫此項）、B 資優巡迴輔導班、C.特教方案（資優類）、

D.未報到放棄 

註 3：本表寄至特教中心資優發展組（500 彰化市泰和路二段 145 巷 1 號）。 

 

承辦人核章：             主任核章：              校長核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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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彰化縣資賦優異學生重新安置申請表 
 

      學年度        國民中/小學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請填寫粗黑框部分) 

 

學 

生 

基 

本 

資 

料 

學生姓名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實足年齡    歲   月 
身份證字號  

性別  班級    年   班 導師  學校電話  

資優

類別 
 

鑑定 

文號 

    年    月    日 
府教特字第              號 

類別 

 

□校內更改安置 

原安置               更改安置              

□跨校重新安置 

原安置               重新安置○○國民中/小學 

□跨縣（市）重新安置 

原安置○○縣（市）○○國民中/小學             轉入本縣○○國民中/小學              

註：底線請填寫安置型態：資優資源班、資優巡迴輔導班、特教方案（資優類） 

事由 

 

 

 

家長
意見 

 家長簽名  

學校
意見 

 

學校特殊教

育推行委員

會核章 

 

導師 

簽章 
 

資優承辦
人簽章 

 
輔導主
任簽章 

 
校長
簽章 

 

檢附
資料 

□ 學校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會議紀錄      □ 身心障礙手冊影本 
□ 縣市鑑定證明文件                    □ 其他               

鑑輔
會處
理過
程與
總結 

 

 

   結案日期        年    月    日 

承辦 

人 
 鑑輔會核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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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彰化縣國民教育階段資賦優異學生 

接受資優教育服務證明 

＊本表僅適用通過本縣資優鑑定之學生 

就讀學校 
 

學生姓名 
 

身份證字號 
 

鑑定文號 
 

資優類別 

□一般智能資賦優異 

□學術性向資賦優異（數理類） 

□學術性向資賦優異（語文類） 

接受資優教育 

服務類別與時間 

□資優資源班 

時間： 

□資優巡迴輔導 

時間： 

□ 特教方案（資優類） 

時間： 

□其他（如：多元資優教育方案） 

時間： 

學校承辦人核章 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核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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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一：彰化縣資賦優異學生安置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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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二：彰化縣資賦優異學生重新安置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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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三：彰化縣資賦優異學生放棄安置流程圖 

 

 

資賦優異學生 

（學生家長） 

申請 

就讀學校 

輔導室 

溝通會議 

學校相關人員‧家長 

召開 

(充分溝通，確實告

知相關權利及相關

事宜) 

取消 
原先安置 

放棄 

資賦優異學生放棄 

安置同意書 

彰化縣政府教育處 

特教中心資優發展組 

(審查) 

通過 

放棄安置 

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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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四：彰化縣資賦優異特殊教育通報系統作業流程 

 

 

1. 放棄身分 

2. 適應不良 

3. 轉出 

4. 國小六年級 

5. 國中三年級 

1. 校內更改安

置型態 

1. 新鑑定通過 

2. 轉入 

刪除 
更改安

置型態 
新增 

通報系統操作 

 

1. 以「學校學務」

帳號密碼登入 

2. 點選「特教學

生」→「確認

個案」→「資

優類學生」 

3. 點選欲刪除學

生→「異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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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帳號密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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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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